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毒

本

,
( 
香
港
通
訊 )
國
語
片
影
星
林 
匿
於
上
月
十
七
日
暴
瘫
义
寓 
一 案
，
香
港
中
期
新
，曙 

特
於
本
月
十
二
日
開
庭
研
究
死
因
，
連
續
兩
天
才
硏
訊
完
學
。
開
庭
時
，
琳
黛
丈
夫
龍
哪
蜘 

及
傭
婦
阿
羣
姐
等
均
破
傳
到
庭
，
供
述
林
黛
爵
前
後
有
關
情
纳
。
這
一
宗
本
已
漸
吿
游
寂 

的
林
黛
事
件
，R

S
此
乂
在
香
港
社
會
新
聞
中
湧
現 
一 
次
高
潮
。

， 

.
林
黛
死
因
經
法
歸
硏
訊
两
天
後
，
於
十
三
日
午
獲
暮
齢
羅
因
硏
訊
庭
的
三
人
陪
審
 

團
以
多
數(
二
對
一)
判
定
：
林
黛
是
因
服
食
巴
比
通
過
量
漂
意
外
死
亡
，
题
庭
住
官
希 

頓
據
、此
紀
錄
在
案
。
實
稱
：
林
黛
，
即
程
月
如
，
家
庭
主
集
職
業
：
電
遊
女
演
買9
前
住 

大
坑
道
一 
四
八
號
四
樓
，
死
亡
時
間.
・一 
九
六
四
年
七
月4

七
日
上
午
七
降
半
至
九
涛
半
之 

間
，
死
因
：
經
多
數
判
定
，
因
服
食
匕
比
通
過
量
而
致
意
外
死
亡
。
，

.

，
， 

判
案
前
，
野
察
總
部
法
醫
官
王
陽
坤
出
庭
供
述
當
日
剖S3

林
誉
體
經
過
裡
：
他
發
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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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
的
家
庭
小
可
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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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良
葯

M
夫
曼
的
「薄
荷
葯
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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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以
醫
治
下
列
各
症 

e
凡
冷
症
引
起
之
症 

㊁
國
濕
骨
痛

吕
虫
咬
、
小
傷
及
臭
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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頭
痛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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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歌
館
在
雷
心
繁
盛
區
域
。
地
位
極
好
。 

生
意
興
出
像
他
樣
若
齊
全
。
有
冷
氣
設
備 

。
茲
因
人
力
缺
乏
。
迫
要
犧
牲
出
賣
。
如
有 

僑
胞
欲
營
良

rl. 
殮
館
業
者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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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
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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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
商
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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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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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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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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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
僑
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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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
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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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毛
一 
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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碗
埠
僑
界
，請
將
纖
寓
證
件
付
來3
即
日
可
以
製
安
付
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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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民

國五十三年 

片市阳珠達權支社 

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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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
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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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
長 
袁
一 
席
W
 
周
克
 

議
長
曾
二
生
：
副
，
曾
傳
學 

書
冊 
翻
拱
觀
一
剧
周
克
 

外
交
方
，初
副
 
翻
拱
新
• 

財
政
，伍
仕
培 
副
吳
亜
香
 

歔
督
，黃
柄
寬
：
副 
曾
傳
學 

鶴
利 
周
金
激
副
源
彬
 

宣
傳 
周
新
田 
副
. 
伍
仕
培 
一 

核
敷 
曾
傳
學
副
，暦 
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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杳 
鴻

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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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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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
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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給
社
倉
係
險
號
警
僕
羨
以
代
替
失
業
保
驗
験
數
处
翼 

。而
此
豪
驟
數
證
件
，應
須
永
绣
饕
然
保
备■

鳶
零
透
断
璽
蟹86*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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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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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案
渣
家
髭
麋
期
掴
靈
變
會
夢
侖
诊
由
第
去
屋
^
糧
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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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，
輪
席
在
第
四
區
卡
蘇
陵
圖
舞
遥
笫
日
舞
卡
技
利
支
部
來
函w

^w
is

屢
應
 

成
生
第
十
九
屆
懇
親-̂I
S
W
城
博
琳
融
容<
 職
員
能
分
科
使
事
：t

tr
戦
依
源
細
卡
卷 

廿
五
日
舉
行
演
懇
大
會
躍
谶
證
布
案

»:-•- 
茲
根
據
豚
様
第
六
啜
一1
<
雛
轡w
議

典

墨
 

吿
全
加
各
級
黨
部
及
建
灌
求
翥
養
魔
専
爲
節
皆
舖
醤
時
間
餐
利
«
舊

是
»
 

全
加
各
級
黨
部
及
達̂

^

帘
凍 #
?
先
行
至
討
木
修
第
十
八
屆
森
規
至̂

^

.如
認
• 

爲
某
一
案
，
仍
然
適
人
蒙
痛
噂
康
了
如
認
爲
某
案
要
修
改
或
删
除
者
，
可
由.■
支
妨
部
提
一 

出
修
改
成
删
除
之
意
思6
霊
新
提
案
度
修
改
奮
寤
等
情
，
限
A
本
年
九
月.卅
一
冃
麟"
 

寄
到
水
總
支
程
存
案
，以
僧
秦
漠
瞿
呈
交
大
會
討
論
。
是
爲
至
要
。
此
傩
。•
■

門
民
济
黨
駐
全
加
零.痂
部
譽
權
獗
支
社
一
.体
知
照 

中
國
 
洪
嗜
限
收
民,
溶

'.■•< 
黨
駐
一
加
 
總 
支 
部 
主
委
正
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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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國
洪

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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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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秘
書
簡
建
平 

中
華
 
民 
國 
湾
新
十
三
，
年
二
八
，
月

十

八

，日 

△
中
國
膏
民
渦
黨
駐
加
總
支
部
通
吿 

:

酷
*

，
？  

?'- 
第
十
八
届
曾
六
四
，•
六
，
第
九
號
， 

S.
通
吿
事
：
案
査*
|
|
|
加

<-.
上
元
翩
懇
親
大
飢
，•
經
已
収
定
於
冬
初
十
月
廿
五
日 

在
第
四
區
區
首
卡
技
利
支
部
碑
秘
，一
經
由
本
總
支
部
通
吿
全
加
黨 

8:
預
備
提
案
，
茲
根
據. 

第
十
八
届
法
懇
議
决
案
，
第
龙
十
二
歳
第m
條

6

散
收
懇
親
曾
案
九
麟
糠
飯
所
軽
鼠
炉0
 

即
第
四
匾
，
卡
技
利
、列
豢
 V
尾
新
愼
血3
热
正
加
寸
、就
地
辟
 
詮
錦
補
徳
気
點
軌
慎 

，
等
埠
之
黨
員
。)
每
人
殖
相
隸
親
聾
二
弟q
其
瞰
各
區
之
黨
員
为
每
名
額
魏
懇
親
費
一
元 

。
如
熱
心
加
捐
助
者
，極
窦
麟
迎
，
所
收
得
才
懇
觀
費
，
請
于
十
月
一
百
前"
直
寄
交*
 

、技
利
支 部
籌
備
處
簽
收
：
雌
利
遮
行
。
「

又
根
擁
第
六
十
二
章
瑛E
條
，
金
加
懇
親
會
代
證
法
定
人
數
案
，
微
支
部
應
得
派
代 

表
三
名
，
各
支
部
得
掘
工
窗/
各
分
部
中
派
一
名
，
達
權
總
社
二
名
由
各
收
社.备
舘
， 

學
校
，
均
得
派
代
表 
一
茗
嬉M
 席
懇
親
大
會
，
仰
我
全
加
各
級
黨
部
，
達
權
旗
心
輻
舘
， 

學
校
等
。.早
日
照
額
選
定
蠢
，
依
時
出
席
，
幷
経
代
表
名
單
及
代
表
fl
勘
，，
預
先
向
舞 

備
處
例
吿
爲
要
：
此
旗■

好
   

-r...
 
二

：

一

.
一
右
通
吿 

：
帥
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駐
否
蓼
槌
黨
言
暨.達
權
總
支   

B
暨
報
館
學
校
一
成
府
睡 

.
中

國

洪

門

！3.:

黨

駐

全

加

，，總

苓

，部
汽
主
委
王
華
迤 

■ 

聲

丁

.一
麗
書
簡
建
平 

，
中

華

民

國
   

jB
二
十 
三一 
十

六

月

十

八

，日

、U

w
^
^
^
^
^
w
y
 ̂
 ̂̂
w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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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
片
糖 

仁
面
醬 

生膠拖鞋

林
黛
之
右
手
肘
後
端
有
一
細
小
淤
痕
，
此
外 

她
無
其
他
傷
痕
，
但
她
的
指
甲
呈
藍
色.
。
檢 

駐
她
內
部
時
，
發
現
她
全
部
器
官
呈
充
血
狀 

態
，
胃
裏
日
液
體
和
一
些
未
溶
化
的
白
色
藥 

片
，
體
裏
有
茶(
酚
)
巴
比
通
共
四
十
公
分 

(
格
闘
姆
)
，
這
個
份
量
是
正
常
所
容
許
服 

食
的
削
量
之
二
十
倍
。
他
認
定
，
死
者
致
死 

的
齧
是
中
了
F
比
通
斑
。

港
府
化
懿
師E
•
哥
連
斯
作
證
将
：
他 

駐
出 

»|- 
者
胃
裏
有
藥
物
，
血
液
裏
自
巴H
通 

高
度
結
集
情
態
，
肝
裏
也
有
。
體
素
裏
没
有 

一
氧
化
炭
，
因
此
顯
示
死
者
沒
有
中
煤
氣 

毒
。

全
部
有
關
證
供
聆
聽
完
畢
後
，
法
官
即 

總
黏
案
情
的
引
導
判
案
。
三
人
陪
審
團
退
睡 

會
商
約
廿
五
分
鐘
，
結
果
以
多
敷
(
二
對
一 

)
利
定
林
黛
什
因
如
上
述
。

我
訊3
研
究
林
黛
研
因
，係
由
希
頓
法 

^
^

嚮
短
6
|

寄
队
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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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
囁
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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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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翥
V

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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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養
豪
不
抵
薫
嘉
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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鎊
 

一，1
次
蔡
國
競
訊)
山
間
經
營
禁
室
飮
毒

之
僑
胞
傳
稱•
在
三
月
前5
樂
有
四
名
疑
係 

「
老
干
」
之
華
人
抵
英
活
動
，
僑
商
先
後
曾 

被
千
騙
者
多
人
，
有
多
逾
萬
力
千
英
鎊
者
， 

少
者
亦
在
千
數
百
鎊
以
上
，
由
於
被

2?

者
多 

無

餐

，
且
不
欲
將
事
件
張
楊
故
多
未
看
向 

當
普
方
報
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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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據
消
息
來
源
履
了
此
四
名
「
老
正
」
均 

係
來
自
香
滲
者
，
彼
等
抵
英
後
，
即
展
開
活 

動
，
並
解
撤
得
在
英
工
作
之
鄧X
X
及
周X
」 

兩
人
協.助
，
僅
作
在
英
經
商
頂
讓
或
買
掐
， 

合
作
名
義
向
僑
胞
揍
治
，
於
覓
得
淸

A-
擬
橘. 

舖
出
頂
者
，
即
約
之
在
其
居
住
酒
店
商
訳
， 

鹿
說
：
被
騙
者
即
。
此
酒
店
領
，
彼
等
之
業 

後
， 

Hti
全
無
所
知
，
並
引
帶
彼
専
返
至
自
己 

之
店
鋪
或
住
所
，
盡
將
所
有
交
出
，
亜
淸
醒 

後
，
則
彼
等
已
走
向
別
埠
再
行
活
動
矣1
 

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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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
之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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係
新
界
粉
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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尾
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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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
營
酒
家
智
，
其
所
駒
經
過 - 
如
上
述
，
被 

一騙.去
七
千
鎊
之
多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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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■
去
達
一 
萬
"
千
銹 

之
巨
，
此
外
利
物
浦
若
干
有
名
望
，之
偽
胞
， 

均
曾
遇
騙
。

據
說
：
協
助
此
四
名
「
老
正
」
之
两
人 

，
曹
新
；
人
，一

爲
紛
嶺X
村
，
一
爲
沙

頭
角X
村
，
彼
四
名
「
老
正
」
在
英
活
動
逾 

月•
，
估
計
僑
胞
被■
去
達
五
萬
鎊
以
上
，
彼 

等
現
已
離
英
轉
至
歐
陸
沾
動
。

•
此
間
各
埠
僑
領
，
對
此
，
此
等
歹
徒
棍 

6
事
件
，
極
爲
重
視
，
希
望
英
欧
各
地
僑
商 

密
切
注
意
，
以
免
遭
受
損
失
。

▲
親
夫
情
人
供
出
公
寓
捉
态
衝
突
經
過

香港開審殺妻疑(
2

證
人
又
謂
•
・
約
於
下
午
八
時
半
，
因
美

練
須
一

故
由
該
數
男
子
送
美
絲

返
工
，
只
餘
下
他
與
死
者
在
房
內
，
結
果
兩 

人
卒
發
生
性
行
貫
。
九
時
許
，
各
人
重
恒
公 

寓
，
總 

61 作
嵋
牌
遊
戲
。

於
作
啤
牌
舞
戲
間
，
楊
金
以
蒸
果
擲
死 

^

^

死
者
倒
在
床
上
痛
哭
，
他
當
時
赤
裸

上
身
，
下
穿

3

"
兩
條
底
褲
,;> 

后

，̂

^

『
差
 1

身 

，，
侠
然
耳
爲
巽
師⑴
株
豊
率
澳
負
衝
週 

.房"

聲
轟
 

<-曇
搏
孳
龍
將
寥
頭 

髪
揪
起>
拳"
脚
暘
，约
苑
外.婚
俨
於
电
上 

。斯
時
，死
者
曾
企
圖
掙
扎
，但
卒
再
次
倒

。

地
不
起
。
，
，

被
吿
雙
手
將
死
者
抱
起
，
抛
在
床
上
， 

另
以
清
水
淋
在
死
智
湎
部
，
唯
死
普 仍
無
動 

作
。
其
間
，
曹
員
已
始
至
將
『
干
人
翦
帶
返 

警
署
調
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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